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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医疗保障、卫生健康、中

医药、市场监督管理、财政、审计、公安等部

门应当分工协作、相互配合，建立沟通协

调、案件移送等机制，共同做好医疗保障基

金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纳入医

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

疗费用的监督，规范医疗保障经办业务，依

法查处违法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

部门负责制定服务协议管理办法，规范、

简化、优化医药机构定点申请、专业评

估、协商谈判程序，制作并定期修订服务

协议范本。

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服务协

议管理办法，应当听取有关部门、医药机

构、行业协会、社会公众、专家等方面意见。

第二十四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信息交换和共享，创新

监督管理方式，推广使用信息技术，建立全

国统一、高效、兼容、便捷、安全的医疗保障

信息系统，实施大数据实时动态智能监控，

并加强共享数据使用全过程管理，确保共

享数据安全。

第二十五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

根据医疗保障基金风险评估、举报投诉线

索、医疗保障数据监控等因素，确定检查重

点，组织开展专项检查。

第二十六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以

会同卫生健康、中医药、市场监督管理、财

政、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检查。

对跨区域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行为，

由共同的上一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指定的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检查。

第二十七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

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现场检查；

（二）询问有关人员；

（三）要求被检查对象提供与检查事项

相关的文件资料，并作出解释和说明；

（四）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照相或者

复制等方式收集有关情况和资料；

（五）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

资料等予以封存；

（六）聘请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等

第三方机构和专业人员协助开展检查；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八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以

依法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开展医疗保

障行政执法工作。

第二十九条 开展医疗保障基金使用

监督检查，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 2 人，并

且应当出示执法证件。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

被检查对象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相关

资料和信息，不得拒绝、阻碍检查或者谎

报、瞒报。

第三十条 定点医药机构涉嫌骗取医

疗保障基金支出的，在调查期间，医疗保障

行政部门可以采取增加监督检查频次、加

强费用监控等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定点医

药机构拒不配合调查的，经医疗保障行政

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医疗保障行政部门

可以要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暂停医疗保障

基金结算。经调查，属于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支出的，依照本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处理；

不属于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按照规

定结算。

参保人员涉嫌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

且拒不配合调查的，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

以要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暂停医疗费用联

网结算。暂停联网结算期间发生的医疗费

用，由参保人员全额垫付。经调查，属于骗

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依照本条例第四

十一条的规定处理；不属于骗取医疗保障

基金支出的，按照规定结算。

第三十一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对违

反本条例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

理决定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

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理决定，应当告

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

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三十二条 医疗保障等行政部门、医

疗保障经办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及

其工作人员，不得将工作中获取、知悉的被

调查对象资料或者相关信息用于医疗保障

基金使用监督管理以外的其他目的，不得

泄露、篡改、毁损、非法向他人提供当事人

的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

第三十三条 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

门应当建立定点医药机构、人员等信用管

理制度，根据信用评价等级分级分类监督

管理，将日常监督检查结果、行政处罚结果

等情况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其他

相关信息公示系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

施惩戒。

第三十四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

定期向社会公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检

查结果，加大对医疗保障基金使用违法案

件的曝光力度，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十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对

侵害医疗保障基金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

报、投诉。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应当畅通举报投诉

渠道，依法及时处理有关举报投诉，并对举

报人的信息保密。对查证属实的举报，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

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建立健全业务、财务、安全和风

险管理制度；

（二）未履行服务协议管理、费用监控、

基金拨付、待遇审核及支付等职责；

（三）未定期向社会公开医疗保障基金

的收入、支出、结余等情况。

第三十七条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通过

伪造、变造、隐匿、涂改、销毁医学文书、医

学证明、会计凭证、电子信息等有关资料或

者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方式，骗取医疗保

障基金支出的，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

退回，处骗取金额 2 倍以上 5 倍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八条 定点医药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并可以约谈有关负责人；造成医疗保障基

金损失的，责令退回，处造成损失金额 1 倍

以上 2 倍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或者造成

严重后果的，责令定点医药机构暂停相关

责任部门 6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涉及医疗保

障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违反其他法律、行

政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一）分解住院、挂床住院；

（二）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过度检

查、分解处方、超量开药、重复开药或者提

供其他不必要的医药服务；

（三）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分解项目

收费；

（四）串换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和

服务设施；

（五）为参保人员利用其享受医疗保障

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

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提供便利；

（六）将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

的医药费用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

（七）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

法行为。

绛县医疗保障局 宣

为什么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人体每天需要多少碘
2024 年 5 月 15 日是全国第 31 个“防

治碘缺乏病日”，活动主题是“食盐加碘防

疾病，平衡营养健康行”。

碘缺乏病曾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流行，

是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和人口素质的重大公

共卫生问题。通过推行普遍食盐加碘为主

的综合防治措施，我国碘缺乏病防治工作

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 年以来持续保

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然而，我国碘缺乏病

防治工作仍然面临诸多挑战，我国大部分

地区为缺碘地区，如果没有持续的科学补

碘措施，碘缺乏病可能会卷土重来。因此，

需要长期坚持落实有效的防治措施，特别

是提高思想认识，普及防治知识，指导公众

科学补碘

为什么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人体的

含量仅为 20～50 毫克（平均 30 毫克），尽

管含量极低，却是身体各系统，特别是神经

系统发育所不可或缺的。

碘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重要原

料，甲状腺每天都需要碘合成甲状腺激

素。在碘摄入停止的情况下，体内储备的

碘仅够维持 2～3 个月。人体的碘完全依

赖自然环境供应，一旦缺乏，就会造成甲

状腺激素合成不足，导致一些临床或亚临

床症状，如：无力、精力（体力和脑力）不

足、精神不集中、易疲劳、工作效率下降

等。碘缺乏最主要的危害是影响胎儿和

0～3 岁婴幼儿的脑发育和体格发育，造

成不可逆的损伤。

人体每天需要多少碘？

2023 年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健康人

每人每日碘参考摄入量：0～0.5 岁婴儿的

适宜摄入量（AI）约为 85 微克 / 天，0.5～1

岁婴儿的 AI 约为 115 微克 / 天，1～11 岁

儿童的推荐摄入量（RNI）为 90 微克 / 天，

12～14 岁儿童的 RNI 为 110 微克 / 天，15

岁（含）以上儿童及成人的 RNI 为 120 微

克 / 天，孕妇的 RNI 为 230 微克 / 天，乳

母的 RNI 为 240 微克 / 天。

每日碘推荐摄入量是指可以满足某一

特定性别、年龄及生理状况群体中绝大多

数个体（97%～98%）需要量的碘摄入水平。

长期以碘推荐摄入量水平摄入碘，可以满

足机体对碘的需求，维持组织中适当的碘

储备和机体健康。

为什么食盐加碘是防治碘缺乏危害的

最好方法？

预防碘缺乏病的根本措施就是补碘。

由于自然环境缺碘是长期存在的，人体对

碘的储存能力有限，因此补碘应遵循长期、

微量、日常和方便的原则。人每天离不开食

盐，通过食用加碘盐补碘，符合长期、微量、

日常和方便的原则。经实践证明，食盐加碘

具有安全、有效、简单易行、价廉、能够长期

坚持的优势，是补碘的最佳途径。

·健康你我他·

遗失声明
※ 不慎将绛县安峪镇刘云丽采摘

园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2140826MA7YKH3J04，现

声明作废。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豪欣商店营

业执照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92140826MA0MBN974T，现声明

作废。


